关于举行2011年常州市高中地理教师
教学基本功比赛的通知

各辖市区教研室、市区各中学教导处并地理教研组：
为进一步适应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要求，促进我市中学地理教师的专业成长，提高教师的综合素质，经研究并报请有关领导批准，我市将举行高中地理教师教学基本功比赛活动，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 参赛对象:

全体高中地理教师。

二. 比赛项目:

1．笔试

(1)测试内容：中学地理专业知识（约50%）、教育学知识（约10%）、心理学知识（约10%），作业点评（约10%）、课堂教学案例分析（约20%）等。

     (2)方式和时间：闭卷，120分钟。

2．微型课

     (1)测试内容：人教版高中地理教材（必修）。

     (2)方式和时间：现场公布课题，限时准备，微型课教学（有互动，含板图板书），教学时间为15分钟。
3. 上课

(1)上课范围：人教版高中地理教材（必修）。

(2)方式和时间：时间为45分钟，必须运用多媒体课件、板书、板图。

三. 竞赛程序

（一）竞赛报名

各辖市区自行决定报名、推选方式。市区各校地理教研组自己组织基本功比赛活动，于9月10日前，推荐教师参加辖市、区级比赛，并将报名表（学校、姓名、工作时间、联系电话等）发送至邮箱：7634120@qq.com 。

（二）辖市区竞赛


采用选拔制，竞赛分三轮进行。
第一轮，笔试。建议所有老师都参加，试卷由常州教研室提供。

第二轮，经选拔，优胜的教师参加第二轮微型课比赛。

第三轮，经选拔，优胜的教师参加上课比赛。
各辖市区于9月30日前完成评比。
（三）大市竞赛

比赛采用积分制，分两轮进行。第一轮比赛为“教学小论文写作”，第二轮为课堂考核。第一轮比赛成绩占总成绩的30%，第二轮比赛成绩占总成绩70%。

大市比赛参赛名额分配：原城区（含钟楼区、天宁区、戚区、新北区）5人、武进区4人，溧阳市3人,金坛市2人，共计14人。
大市评比初定于10月中旬开始。
四、竞赛费用

辖市区比赛每位参赛选手交评审费100元。大市比赛每位参赛选手交评审费200元，评审费回所在学校报销。
五．奖项设置
  1.各辖市区开展的比赛，由各辖市区自行决定奖励等次、名额及奖励方式。
  2.市级比赛分一、二、三等奖三个级别评奖，其比例为20％、30％、50％。进入市级第二轮比赛的选手方有资格获一、二等奖，入围市级第一轮比赛但未进入第二轮比赛的选手获三等奖。 
  3.各辖市区可自行设立组织奖和优胜奖。对参赛率较高的学校颁发基本功竞赛组织奖，对参赛率较高的学校且在第二轮及第三轮比赛获得较高积分的学校颁发优胜奖。
                                常州市教育教研室
                                 2011年9月2日
附件：
常州市区2011年高中地理基本功比赛报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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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送至邮箱：7634120@qq.com。
